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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我国食品添加剂相关法规标准的比较研究 

王  洁, 刘筠筠*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 食品添加剂在食品行业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它的使用直接关系着食品的性能与安全, 因而应通过相

关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 2015年 5月 24日正式实施的 GB 2760-2014

标准, 可以直接反映出我国相关部门对食品添加剂的重视。本文分别从概念、分类、编码、使用品种、范围和

限量等方面对欧盟与中国食品添加剂的法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足。欧盟食品添加

剂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配套制度体系十分完善, 其统一的食品添加剂清单、详细的添加剂清单编码、监管程序

以及较为健全的监督机制, 保障了食品的安全供应, 从而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以及其他合法利益。这对于

我国的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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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research on food additiv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between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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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ty of food additiv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food industry, whose us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afety of food. So it is urgently needed to establish a strict system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using regulations. Especially in May 24, 2015, the 

form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GB 2760-2014 standard,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emphasis on food additives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s in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food additives 

between EU and China from the definition, functional categories, coding, variety, service-able range and dose 

limits to find the lack of relevant legal system in China.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U food 

additives and its supporting system are very perfect, such as the unified food additives list, detailed list of 

additives encoding, strict supervision procedures and a relatively sound risk assessment, all of which protect the 

safety of food supply, thereby protecting the consumer's health and other legitimate interests. Thi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upervision of food additiv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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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添加剂作为一种新型的产品, 越来越频繁走进

我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食品添加剂

发展的蓬勃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几年频频曝光的食品

安全事件, “毒豆芽”、“瘦肉精”、“三聚氰胺”等名词不断充

斥着大众的视野, 这一系列问题折射出的就是食品添加剂

滥用的恶果, 使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产生了恐惧感, 从而

造成大众对国内食品安全现状的不满, 引发了一系列社会

问题。因此,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监管体系在整个食品安全

体系中的地位尤为重要。纵观各个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地

区, 都十分重视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 并形成了严格

规范的监管制度,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直接影响着双方贸易。通过对欧盟和中国食品

添加剂的对比分析, 有助于掌握欧盟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技

术要求, 避免由于出口欧盟食品生产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盲

目性所遭遇不必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为加强中国食品添

加剂管理提供参考。这对我国食品添加剂监管体制的完善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分类和使用标准 

2.1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 

有关食品添加剂的定义, 世界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定义的食品添加剂是“有意加入到食品中, 在食品的

生产、加工、制作、处理、包装、运输或保存过程中具有

一定的功能作用, 其本身或者其副产品成为食品的一部分

或影响食品的特性, 其本身不作为食品消费, 也不作为传

统的食品成分的物质, 无论其是否具有营养价值”[1]。 按照

这一定义, 以增强食品营养成分为目的的营养强化剂不应

该包括在食品添加剂的范围之内[2]。欧盟同 CAC对食品添

加剂的规定基本一致, 明确规定“食品添加剂不包括为改

进营养价值而加入的物质”[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和《食

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

定义为: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

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

质”。 我国已在 2014年 12月 24日正式颁布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 代替 GB 

2760-2011, 该标准已于 2015年 5月 24日正式实施。在 GB 

2760-2014 标准中, 这一定义还包括了“食品用香料、胶基

糖果中基础剂物质、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 营养强化剂已

不再属于食品添加剂[4]。  

2.2  食品添加剂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共有 25000多种, 可直

接食用的有 4000 余种, 如美国 3200 种, 欧洲 1500~2000

种, 日本 1100种。根据我国 GB 2760-2014《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对食品添加剂的分类, 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

22个类别。 

我国与欧盟对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主要是突出其功能。

欧盟《Regulation (EC) No.1333/2008》附件一对食品添加

剂按功能分为 26类[5], 附件二共列出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 321 种, 欧盟将食品添加剂分为以下 26 种: 酸度调节

剂、酸、抗结剂、消泡剂、抗氧化剂、膨松剂、着色剂、

乳化剂、增味剂、面粉处理剂、上光剂(包括润滑剂)、保

湿剂、防腐剂、稳定剂、胶凝剂、固化剂、甜味剂、增稠

剂、疏松剂、乳化盐、发泡剂、变性淀粉、螯合剂、载体、

挥发剂、推进剂和包装气体。其中并不包括食品用香料、

营养强化剂、胶姆糖基础剂类物质以及食品加工专用酶(仅

2 种酶列入添加剂目录), 对于食品用香料、营养强化剂和

食品专用加工酶均有专门的法规与目录[6,7], 酶制剂则按

照作业特点分为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分别对待。 

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2014》附录 D

的食品添加剂分为 22类: 酸度调节剂、抗结剂、消泡剂、

抗氧化剂、膨松剂、着色剂、乳化剂、增味剂、面粉处理

剂、被膜剂、水分保持剂、防腐剂、稳定剂和凝固剂、甜

味剂、增稠剂、漂白剂、护色剂、酶制剂、食品用香料、

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食品工业加工助剂以及其他。该

标准删除了营养强化剂, 将食品营养强化剂和胶基糖果中

的基础剂物质及其配料名单调整由其他相关标准进行规

定。 

除了以上列举的中国的前 15类与欧盟的前 17类食品

添加剂基本功能相同或类似之外, 二者食品添加剂分类侧

重点有所不同, 欧盟将酸类食品添加剂分为酸和酸度调节

剂, 前者用来增加酸度, 后者则改变或调整酸碱度, 中国

将二者均归为酸度调节剂; 中国有着色剂和护色剂之分, 

欧盟只规定了着色剂; 中国纳入分类的漂白剂、护色剂、

酶制剂、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食品工业

加工助剂、其他共 7 类在欧盟的分类中并没有列出; 欧盟

规定的疏松剂、乳化盐、发泡剂、变性淀粉、螯合剂、载

体、挥发剂、推进剂和包装气体 9类在中国的分类中也没

有列出。 

2.3  食品添加剂法规标准 

2.3.1  欧盟相关法规及标准 

欧盟有着一套完善的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法律规制体

系 , 包括食品安全综合性立法和对食品添加剂的专项立

法。欧盟的食品添加剂法规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产品

规格标准是一体的, 后两者都是以附件的形式附在相应法

规的后面。2000 年欧盟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 将食品

安全作为欧盟食品法的主要目标, 规划了从“农田到餐桌”

的全方位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其中就特别强调了食品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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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使用问题, 同时提出了对其立法进行升级的建议。食

品添加剂专项立法则为欧盟众多食品安全“纵向”立法中的

一种, 细致调整添加剂使用的各方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

事会于 2008年颁布了新的法规, 有关食品添加剂的四个指

令分别是规定食品添加剂的通用要求与规定的框架指令

89/107/EEC 及其修正案[8], 食品使用色素的指令 94/36/EC

及其修正案和食品使用甜味剂的指令 94/35/EC 及其修正

案 [9], 以及除色素和甜味剂以外的食品添加剂的指令

95/2/EC[10]。这四个指令被统一在《 Regulation (EC) 

No.1333/2008》的法律规范中[11]。但在 1129/2011 号条例

生效后, 94/35/EC、94/36/EC及 95/2/EC中的有关条款和附

件均已失效。另外, 针对食品添加剂或营养食品, 欧盟有两

个专项立法: “258/97/EC法规”和“2002/46/EC法规”, 前者

以营养价值为评估标准, 主要针对新型食品、欧盟以外国

家来源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 后者则明确规定了营养品或

食品营养添加剂的定义。在食品标签方面, 欧盟对食品添

加剂也实行管理, 总体要求食品标识不得令消费者对产品

属性产生误解, 并规定标识须按照成分重量的顺序列出所

有成分[12]。 

在欧盟 , 食品添加剂不包括食品香料。理事会

88/388/EEC 指令及其 91/71/EEC 委员会指令对香料的定

义、使用通则、标签要求以及某些有健康安全问题物质的

最大限量作了明确规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232/96/EC号

法规制定了欧盟内部食品中使用这些物质的规则, 为了协

调各成员国对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政府监控, 确保食品添

加剂管理协调一致, 欧盟指导规则规定了食品控制官方机

构和相关措施, 明确了各成员国须遵循的原则。 

2.3.2  我国相关法律及标准 

为加强对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的管理, 我国政府

自 20世纪 5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把食品添加剂的管理纳入

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关食品添加剂

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2009年 6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添加剂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涉

及的相关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它针对添加剂法律监管

制定了配套的实施条例, 并结合之后陆续制定及修订的其

他有关食品添加剂的法律规范对该领域做出更完善地监管

和规制结合, 构建起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监管的基本法律框

架。该法有 22条直接涉及食品添加剂。2015年 4月 24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新法共十章, 154条, 将于 2015年 10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 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

制度乃新法修订的一大亮点。我国此前只针对食品生产、

经营设立了许可制度, 没有为食品添加剂生产设立专门的

许可制度, 这一新增制度很有必要。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是

食品安全的重要一环, 目前生产食品添加剂的企业, 既有

按照标准生产的合法企业, 也有一些企业乃至小作坊, 完

全不按照相关标准生产, 市场上的食品添加剂也良莠不齐, 

因此需要从生产环节进行控制。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有 5条直接涉及食品添加

剂。2010年卫生部发布的《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

和《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 规定了食品添

加剂新品种和食品添加剂品种使用范围的扩大必须申报审

批以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工作的规范。质检总

局于 2010年发布了《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加强

了食品添加剂生产的监管, 提高生产准入门槛, 细化生产

许可证制度, 保障食品安全; 2011年的《进出口食品添加剂

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规范了进出口食品添加剂检

验监管工作, 推动进出口食品添加剂检验监管工作法制

化、规范化、科学化。除此之外, 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中

还必须遵守的其他相关法规有如下几个: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国务院关于

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召回管

理规定》等。 

我国的法规与标准是分开的, 食品添加剂标准是根

据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定以保障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安全

使用。2014年 12月 2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

定, 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 发布了《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等

3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是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基础标

准, 涵盖了食品添加剂、食品用加工助剂、胶姆糖基础剂

和食品用香精等。相比 2011版, GB 2760-2014依据食品添

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风险评估报告科学调整使用

范围及用量, 明确了“预混料”这一添加剂发展新方向的使

用, 并对部分缺乏工艺必要性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进行

了修订。随着我国乳品标准清理工作的完成和其他相关标

准的修订及公布, 卫生部在原有 GB 14880-1994标准的基

础上, 借鉴 CAC和相关国家食品营养强化的管理经验, 结

合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营养状况等 , 公布了 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

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 , GB 

2760-2014 和 GB 14880-2012 这两项都是强制型的国家标

准。此外, 我国有关食品添加剂产品质量的国家和行业标

准有 200 多个, 在使用中, 必须遵守各种食品添加剂产品

的质量标准。 

我国的食品添加剂品种标准都有其相应的技术要求

和检测方法, 形成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用的食品添加

剂品种标准体系, 包括国家标准(GB)、医药行业标准(YY)、

商业行业标准(SB)、林业行业标准(LY)、化工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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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轻工业行业标准(QB)等直接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标

准。我国对于香料香精的标准也有许多规定 , 如 GB 

10355-2006《食品添加剂乳化香精》、GB/T 14455.1-2008

《精油命名原则》、QB/T 2640-2004《咸味食品香精》等[13]。

虽然有些标准并未冠以“食品添加剂”, 但也参考了联合国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的标

准制定的。 

此外, 卫生部于 2011年 7月又颁布了GB 26687-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此标准用于

除食品用香精和胶基糖果基础剂以外的所有复配食品添

加剂。 

3  食品添加剂的规范使用 

3.1  食品添加剂编码系统 

为了方便食品添加剂的检索和应用, 避免化学命名

的复杂和商品名的混乱, 一般对食品添加剂进行统一编

码。各国及国际组织对食品添加剂制定了不同的具有开放

特点的编码系统, 以便食品添加剂的增补及删减。 

欧盟编码系统(E-numbers)采用食品添加剂国际编码

系统(International Numbering System for Food Additives, 

INS 系统), 该系统是为替代复杂冗长的食品添加剂名称、

协调食品添加剂命名系统由 FAO/WHO 下属 CAC 所创立

的。虽然纳入 INS 系统的部分化学物质可能并没有通过

JECFA 的评估, 但欧盟编码系统仅包括被欧盟批准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 并未收编食用香料、营养强化剂[14]。目前, 

E-numbers收编的添加剂约有 296种, 每一种添加剂编码前

有 E 字母作为前缀, 意为欧洲。部分添加码后面会后缀小

写罗马数字或字母以区别相似物质[15]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我国拥有自己的食品添加剂编码系统, 即中国编码

系统(Chinese Numbering System for Food Additives, CNS系

统)。我国的食品添加剂编码以 5位数字表示, 前两位数字

码为类别标识即食品添加剂的分类, 如 08代表着色剂, 16

代表防腐剂; 小数点后三位数字表示具体食品添加剂品种

的编码, 如 19.034代表增稠剂中的葫芦巴胶[16]。但我国的

食品添加剂编码系统并不涵盖附录 B中的食用香料、附录

C的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和附录 D的胶基糖果中的基础剂

物质。同时, 如 GB 2760-2014包含的食品添加剂禁止使用, 

则代码废除; 其允许使用的新增食品添加剂在相应类别内

顺序后排。中国添加剂编码系统虽然容量大, 但并未反应

食品添加剂的多种功能, 而且在国际上不通用, 不便于国

际交流和比较研究。 

3.2  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 

选用食品添加剂时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不应对

身体产生健康安全危害; 不能以掩盖食物腐败为目的而使

用食品添加剂; 不能掩盖食品本身或加工中的质量缺陷; 

不能以伪造、掺假为目的而使用添加剂; 不应降低食品本

身的营养价值; 能达预期目的前提下尽量降低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量。 

3.2.1  欧盟《Regulation (EC) No.1333/2008》 

欧盟《Regulation (EC) No.1333/2008》第 18条规定了

带入原则, 除非受到其他限制, 食品因使用允许含有添加

剂的原料而含有添加剂, 而不是直接向食品中添加添加剂, 

此时对食物中添加剂的含量也有限制[17], 即不高于在合适

技术条件下和生产过程中认为需要加入添加剂的含量。 

在复合食物中允许存有添加剂, 这不同于附件二中

提及的在复合食物的某个成分, 这是不允许添加的; 在已

经加入食品添加剂、食物酵素或调味剂的食品中允许食品

添加剂的存在, 包括通过食品添加剂、食物酵素或食品调

味剂残留在食品中的; 只用于复合食物的准备且该复合食

物符合本规则规定的允许食品添加剂的存在。 

除另有规定外, 根据《Directive 89/398/EEC》的规定, 

第一段不适用初产品、二次加工产品、处理的谷类食品和

婴儿食品以及以婴儿及儿童特殊治疗为目的的日常食品。

在不违反前段规定原则外, 没加糖的混合食品、能量减少

的混合食品、低热量的日常混合食品以及保质期长的混合

食品中允许添加作为甜味剂使用的添加剂。 

3.2.2  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GB 2760-2014 也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中的

“带入原则”, 规定以下四种情形食品添加剂可以通过食品

配料(含食品添加剂)带入食品中:  

(1)根据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原则中的相关国家安全

标准, 食品配料中允许使用该食品添加剂; (2)食品配料中

该添加剂的用量不应超过允许的最大使用量; (3)应在正常

生产工艺条件下使用这些配料, 且食品中该添加剂的含量

不应超过由配料带入的水平; (4)由配料带入食品中该添加

剂的含量应明显低于直接将其添加到该食品中通常所需要

的水平。例如, 根据标准规定, 酱卤肉生产中不允许添加苯

甲酸, 但作为配料的酱油中允许加入苯甲酸, 最大使用量

为 1.0 g/kg, 因此加入酱油的过程也因此带入了苯甲酸。也

就是说, 在肉制品中检测出的苯甲酸含量应大大低于酱油

中的最大允许使用量。 

新的标准在 GB 2760-2011 基础上修改增加了 3.4.2, 

当某食品配料作为特定终产品原料时, 批准用于上述特定

终产品的添加剂允许添加到这些食品配料中, 同时该添加

剂在终产品中的量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在所述特定食品

配料中的标签上应明确标示该食品配料用于上述特定食品

的生产。 

4  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标示 

4.1  欧盟食品添加剂标示 

欧盟《Regulation (EU) No.1169/2011》对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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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香精香料和包装气体的标示作了以下规定[18]:  

根据该规则第 20条(b)、(c)规定, 在不影响第 21条规

定前提下, 在食品中不发挥技术作用的作为一个或多个食

品成分或者作为加工助剂的食品添加剂可以不在食物成分

中标示; 以类似食品添加剂载体的方式或目的使用且在使

用上有绝对数量需要但并不属于食品添加剂的载体和物质, 

可以不在食物成分中标示; 作为加工助剂使用但不属于加

工助剂, 且在成品食物存在的添加剂允许不在食物成分中

标示。 

根据附件三 C 部分规定, 在不违反前述内容基础上, 

产品包装标签应标注食品添加剂和食用酶的类别名称、具

体指定名称或 E 编号。对于具有多种功能的添加剂, 则应

注明其应用于该产品的主要功能。比如说, 改性淀粉不需

要标明 E 编号, 但如果改性淀粉中含有麸质, 则其类别名

称须说明淀粉的植物来源。 

根据附件三要求, 当《Regulation (EC) No.1333/2008》

批准的填充气体用于延长食品保质期时, 其标签应当标示

“充入保护性气体”; 当食品中含有一种或多种《Regulation 

(EC) No.1333/2008》批准的甜味剂、含有或添加糖或糖和

甜味剂时, 应当把“含甜味剂”或“含糖和甜味剂”的声明与

产品名称标在一起。 

4.2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标示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要求“食品标签必须明示所有添加剂”。配料表中食品

添加剂的标示要求有以下几条规定较为突出: 配料表中的

食品添加剂按照要求标示名称, 加工助剂不需要标示; 食

品添加剂应当标示其在 GB 2760 中的食品添加剂通用名

称。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可以标示为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名

称, 也可标示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并同时标示食

品添加剂的具体名称或国际编码(INS号)。加入量小于食品

总量 25%的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 若符合带入原

则且在最终产品中不起工艺作用的, 则不需要标示。 

GB 7718-2011附录 B“食品添加剂在配料表中的标示

形式”列举了多种标示方式, 主要包括按照加入量的递减

顺序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名称、食品添加剂的功能

类别名称及国际编码和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及具体

名称这几种。 

2015年 6月 1日起实施的 GB 29924-2013《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是适用于以零售或非零

售方式销售的食品添加剂的标识, 包括标签和说明书, 且

食品营养强化剂的标识也参照该标准使用。 

5  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5.1  欧盟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欧盟对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食用酶、食用香料、

加工助剂等的立法和管理相对独立, 且通过立法使各成员

国实施统一的食品添加剂标准和监管制度。 

为协调各成员国对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政府监管 , 

欧盟指导规则规定了食品控制官方机构和相关措施, 明确

了各成员国控制机构须遵循的原则, 确保对食品添加剂的

管理协调一致。对于尚未统一立法的食品添加剂的管理, 

则受各成员国各自的国家标准约束[19]。就德国而言, 其联

邦食品与农业部负责食品安全相关事务, 该机构下设风险

评估研究所和食品安全局两个部门, 前者主要负责风险评

估, 后者则主要负责风险管理; 而法国食品安全监管采用

的多部门分段管理, 包括农业部、财经工业部和卫生部, 分

别从生产销售环节、市场交易环节和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等方面进行食品安全的监管。 

5.2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措施基本

一致, 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食品添加剂监管和安全评价体

系。目前, 我国食品添加剂安全管制涉及到多个部门, 其中, 

卫生部负责制定食品添加剂安全性评价标准, 质检总局负

责监督、排查生产和使用状况, 工商部门监管流通环节, 食

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餐饮服务业的管制, 农业部门主要监管

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添加剂使用状况, 商务部门则负责动物

饲料中添加剂的使用, 工信部门制定添加剂产业政策和建

设行业诚信体系[20]。这种多头监管最终导致各部门间责任

不清、监管乏力的局面。 

但是为了强化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管理与监督水平

的提升, 2015年新修《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问

题进行了新的修订, 由分段监管变成食药监部门统一监管, 

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机制, 尤其应当进一步提升政府

对食品安全的执法保障能力。新法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食

品安全法”, 不仅明确建立最严格的全过程的监管制度, 对

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和食用农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监管、网络食品交易等新兴的业态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的

一些过程控制的管理制度, 都进一步强调了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主体责任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而且对于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的监

管也做了进一步完善。 

6  结  语 

总体而言, 我国食品添加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

法规从整体上对其范围、类型、标准、具体规则以及监管

措施等内容进行规定, 难免在添加剂的使用与管理过程中

出现各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欧盟制定的有关食品添加

剂的法律法规、标准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新

食品安全法的修订, 分段监管修正为食药监部门统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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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监管部门的职能与责任, 并且建立健全食品添加剂

安全使用的保障体系, 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与管理制度

将会更加完善,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食品添加剂领域

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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